
附件 7

峨边彝族自治县委组织部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自
评报告

（集体经济扶持资金）

一、项目概况

介绍项目基本情况，重点说明以下内容：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省财政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1 年集体经济扶持村选点

报送工作的通知》(川组通〔2020〕36 号)和市委组织部、市财政

局、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 2021 年集体经济扶持村申报工作的

通知》(乐市组通〔2020〕42 号)文件精神。

（二）项目绩效目标。用好用活中央、省级财政扶持村集体

经济发展资金，多举措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力争到 2021 年，除一

些确不具备发展条件的村以外，实现 30%以上的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达 10 万元以上，在实现村村都有稳定集体经济收入的基础上培

育一批收入达 20 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发展示范村示范村 20 个。

（三）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扶持原则，一是坚持党建引领

原则。把村党组织的领导力和组织力强、党员干部率带作用发挥

明显作为确定扶持村的首要标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壮大村

集体经济发展。二是坚持示范引领原则。在扶持村的确定上，把



发展成熟、带动辐射面广、发展经验可复制的条件作为重要衡量

指标，尽最大限度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三是坚持竞争立项原则。

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由县委组织部会同县财政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组成评审组进行现场评定，确保

项目切实可行，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四是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按照村集体经济基础、区位优势、资源条件等实际情况，充分利

用现有资产资源,一村一策,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模式。五是坚持坚持集体所有。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

完成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坚持村集体产权性质不改变，

村集体、群众利益不损害的底线，确保集体组织成员共享集体经

济发展成果。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根据当年工作安排，该项目预算金额 80 万元。

2.资金到位。

全年到位 80 万。

3. 资金使用。

年底之前 80 万已全部拨付完毕。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为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规范专项资金使用，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制定了经费管理制度,制度对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进行了



规范，要求专项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内容使用，做到专款专用，使用专

项资金时，要全部通过国库集中支付，严禁虚报、挤占、挪用。项目

过程中全部按照管理办法执行,无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1.资金筹集。2021 年峨边县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实施项目概

算总投资 400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00 万元、省级资金 120 万

元、县级配套资金 80 万元，主要用于特色种养产业发展、矿泉水

生产、民宿打造等项目建设。

2.扶持项目资金使用范围。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扶持资金用

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养殖，产品加工、销售流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支出；二是机械设备购置。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规模生产经营配

套服务的农业机械、农用运输机械等机具购置支出。三是生产费

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付的入股土地流转、

土地整治、有偿服务、劳务等费用；购买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

资料所需的资金支出。扶持项目资金严禁用于：不得用于偿还村

级债务；不得用于私人别墅、商品住房、私人会所等违章违建；

不得用于购买私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不得用于发放个人补贴；

不得用于购买股票等高风险资产等。所涉项目实施严格实行项目

实施前和竣工后公示制，对项目建设内容、涉及区域、实施主体、

补助标准及金额等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全程接受财政、农业

部门的监管和项目村群众的监督。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

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一是申报纳入预算。县集体经济扶持资金列入县财政年度预算，

标准为 80 万元。

第一阶段：项目动员阶段。（2020 年 12 月 27 日—12 月 30

日）召开项目申报动员大会和拟申报村村民代表大会，确定扶持

村和拟定项目实施方案；召集有关部门对拟扶持村申报项目进行

现场评审论证并结合全县实际撰写可行性报告。

第二阶段：项目实施阶段。（2021 年 1 月 1 日—11 月 30 日）

加强督促指导，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确保所有项目在 11 月 30 日

前全面完工。

第三阶段：项目验收阶段。（2021 年 1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由乡镇政府组织开展项目自验，同时对项目的实施成效进行自评，

形成评估报告；由县委组织部会同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等相

关职能部门对项目完成情况和实施成效进行实地复核验收和考评，

形成项目总结考评报告，对扶持村在推进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体制

机制创新进行提炼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项目监管情况

县集体经济资金项目严格按照各项财务制度进行管理，按程

序按规定报销各类费用，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二）项目效益情况。1.发展资源经济解决产业发展要素需

求。充分挖掘土地、森林、水域等资源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开发，

引入符合当地产业发展的企业资本共同建设。一是组建土地股份

合作社，鼓励和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

股入社，再统一对外发包，实现土地增值。二是村集体经济组织

流转或利用村集体机动地、四荒地、耕地以及村庄整治、宅基地

复垦等结余的土地等，发展现代特色农林业、打造品牌农业和生

态循环农业。

2.发展农村服务业解决产业发展服务需求。支持村集体经济

组织领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劳务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服务实体，

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农资供应、农机农技、劳务用工、仓储运输、

加工销售等有偿服务，促进农业由生产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

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内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发展合作经营解决产业发展资金技术需求。支持村集体经

济组织以集体资产资源，通过“集体经济组织+”方式参股供销合

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经营稳定的工商企业等经济实体。鼓励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各类经济实体合作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新模式、新机制研发和推广。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各类

经济实体合作发展农产品生产、营销和加工，依托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建设“生产+加工+科技”的现代农业产业园。鼓励企业带

资金、带技术、带管理、带设备，村集体经济组织出土地，联合

开发农村资产资源。



4.发展物业经济解决产业发展硬件设施需求。支持村集体经

济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盘活闲置办公用房、学校等不动产，

开展租赁经营。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

乡建设规划的要求，利用现有集体建设用地与当地农业、旅游、

服务等产业相结合，建设专业市场、标准厂房、商业门面、仓储

中心等物业项目。

本次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的 4 个村因地制宜，在现有产业基

础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收入实行按股分红。

1.新林镇白杨村三月竹种植项目。此项目充分新林镇依托万

亩土地高山林地资源，投资 100 万元，利用林地套种，种植 1000

亩三月竹，由白杨村村聘请专人经营管理。预计 4 年后产生收益，

每年集体经济收入增收约 100 万元，人均集体经济分红增加 400

元。

2.大堡镇新火村生猪养殖项目。入股天兆集团，修建年出栏

50 万头规模化生猪养殖场 1 个，入股资金为 100 万元。由新火村

集体经济组织监督，天兆集团指定专人具体负责生产经营管理，

项目实施后，按照入股资金 8%的比列分红，新火村每年集体经济

分红收入增收约 8 万元，人均集体经济分红增加 35 元。

3.红旗镇四坪村矿泉水生产项目。依托四坪村水资源优势，

入股大佛投乐山清至食品有限公司，修建矿泉水厂，投资 100 万

元，由四坪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大佛投乐山清至食品有限公司



具体负责生产经营管理，项目实施后，按照入股金额的 7%分红，

每年集体经济分红收入增加 7 万元。

4.杨河乡高湾村规模化蛋鸡养殖项目。计划投资 100 万元入

股杨河乡高湾村 7 组的峨边琼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利用全

省最先进的新型全自动化蛋鸡养殖设备，专业从事白羽蛋鸡饲养。

该项目由高湾村监督，峨边琼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指定专人

具体负责生产经营管理按照入股金额的 6%进行分红，高湾村每年

集体经济分红收入增收约 6 万元，同时根据养殖场生产经营效应，

可适当提高分红比例。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本单位无存在问题。

（二）相关建议。

本单位暂时不存在有改进建议。


